
武昌首义学院
院保〔2025〕2号
关于印发《武昌首义学院动火作业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各相关单位：

现将《武昌首义学院动火作业管理办法》予以印发，请各相关单位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《武昌首义学院动火作业管理办法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昌首义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31日

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31日印发

主动公开

附件：

武昌首义学院动火作业管理办法

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消防安全管理，规范动火作业行为，预防因用火不当引发火灾事故和次生灾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等法律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所辖区域内，包括但不限于用于教学、科研、办公、服务、生活、经营等建筑空间（含广场、地下室、楼顶平台等）和出租、出借的各类场所，从事包括使用电焊、气焊（割）、喷灯、砂轮、喷砂机等可能产生火焰、火花或炽热表面的临时性作业。

第三条 校内动火作业须严格执行许可审批，不得擅自动火。动火单位按照“谁的场所谁管理，谁动火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加强动火作业全过程管理，压实动火作业各环节安全责任，确保学校消防安全。特殊情况下的动火还需向属地消防部门报告审批。

第四条 动火作业申请单位职责：

（一）办理校内动火作业许可手续，填报《武昌首义学院动火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；

（二）做好动火作业安全风险评估，落实动火作业安全措施，制定动火作业安全处置预案；

（三）做好动火作业施工单位及动火作业人员资质审核，与施工单位签订安全生产承诺书，明确双方安全责任；

（四）明确动火作业安全负责人和现场监管人，安全负责人全面负责动火作业安全事项，现场监管人负责动火作业现场的监督和检查；

（五）负责于动火作业前对动火责任人和动火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，包括可能遇到的意外和应急处理、救护方法等。

第五条 学校保卫处职责：

（一）对校内单位提交的动火作业申请进行审批；

（二）对动火作业前、作业中和作业后全过程进行监督和检查；

（三）对校内动火作业资料留存备查。

第二章  动火作业申请与审批

第六条 动火作业申请实行归口管理。

（一）校内教职工住房由户主报公寓管理中心同意，再报保卫处审批、备案；

（二）校内经营门店、食堂由承租方报后勤集团同意，再报保卫处审批、备案（嘉鱼教学改革基地校内门店由承租方直接向综合科报备审批）；

（三）校园基建施工和维修改造工地的动火作业由施工单位报经基建处、总务处同意后，再报保卫处审批、备案；

（四）上述范围之外的其他动火作业由所在单位直接报保卫处审批、备案。

第七条 申请动火作业许可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《申请表》；

（二）施工许可证明复印件；

（三）动火作业人员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复印件；

（四）与施工单位签订的安全生产承诺书；

第八条 动火作业单位至少提前2个工作日办理动火作业许可手续，动火作业许可仅限在审批的作业范围、时间内一次使用。

第三章  动火作业现场管理

第九条 携带已办理的《申请表》至动火现场备查。

第十条 动火作业期间严格落实“动火不行课、行课不动火”“动火不经营、经营不动火”和动火作业“六必须”要求。必须清理周边可燃物和易燃易爆物，动火作业区域与其他区域必须进行有效防火分隔；必须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，保障消防用水；必须在现场设置警戒线或者安全标识；必须保障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消防车通道畅通；必须避免与具有火灾、爆炸风险的作业产生交叉；必须安排专人进行现场全过程监护。

第十一条 动火单位要考虑整体安全，主动与动火作业现场相邻单位联系沟通，做好安全防护措施。

第十二条 动火作业人员在动火作业时，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规范。

（一）使用气焊、气割时，乙炔瓶应直立放置；氧气瓶与乙炔气瓶间距不小于5米，二者与动火作业地点不小于10米，且不得在烈日下曝晒。

（二）室内动火应将门窗打开，周围设备遮盖，附近不准有石油醚、酒精等挥发性强的易燃物，动火期间不得有易燃易爆物通过现场。一个房间动火，相邻房间需做好相应防护措施，防止火灾蔓延。

（三）动火作业不得与油漆、喷漆、木工以及其他易燃操作同时交叉作业；动火点10米范围内、动火点上方及下方区域，不得同时进行动火作业；不得冒雨从事电焊作业；风力达到五级以上的露天环境禁止动火作业。

第十三条 动火过程中出现跑、冒、滴、漏易燃物等其他紧急情况时，应停止动火。待恢复正常，并经批准后方可继续动火。

第十四条 动火作业过程中，动火作业责任人应坚守作业现场。动火作业结束后应进行现场复查，消除残火，确认无火灾隐患后方可离开作业现场。

第十五条 动火作业不得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、科研和生活秩序。

第十六条 原则上夜间不得进行动火作业。确因夜间抢修、事故处理需紧急动火的，应由所在动火单位负责人到达作业现场，落实动火作业责任人及安全防范措施，方可动火。

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可责令终止动火作业：

（一）未办理校内动火作业许可的；

（二）擅自变更动火作业范围、部位、时间、动火作业责任人和动火作业操作人员的；

（三）动火作业过程中未落实现场安全管理要求的；

（四）发生初起火灾的，应立即停止作业，迅速组织扑救和人员疏散转移；

（五）其他可能引发安全事故的。

第四章  责任追究

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按本办法在校内进行动火作业的，将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对相关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予以处分，并取消相关施工单位在校施工资格。

第十九条 对违反本规定动火作业造成消防安全事故的校内单位及个人，将依照消防主管部门规定进行处罚；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五章  附则

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保卫处负责解释。如有未尽事宜，另行补充规定。

附件：《武昌首义学院动火申请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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